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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

发行人首次境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项目（以下或简称“本次发

行”）的法律顾问，已于 2012 年 6 月就本次发行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

于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并分别

于 2012 年 9 月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于 2013 年 3 月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于 2013 年 8 月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中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于 2014 年 3 月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中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于 2014 年 8 月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中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于 2015 年 2 月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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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就发行人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4 月 9 日出具 121143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

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现就《反馈意见》中发行人律师需要说明

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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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事项 

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之前补

充法律意见书的修改或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就有关问题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外，《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之前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仍然有效。对于《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之前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但至今未发生

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作重复披露。 

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前提、假

设、承诺、声明、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称“报告期”是指 2012 年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 

 

第二部分 《反馈意见》回复 

一、 问题 1： 

（1）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补充披露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结构、业务范围、主要产品工艺流程；从历史沿革的关联性、过往交易情

况、资产、人员、业务技术、客户和供应商、采购和销售渠道等方面说明其与

发行人是否构成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2014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

信息披露文件；本所律师并对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相

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业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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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为“电机、电动工具自产自

销，模具生产；电机，电动工具，模具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电机，电动工具维修（除特种）；机电产品，五金交电销售；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以下合称“上海锐奇”）的主

营业务为高等级专业电动工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按用途可分为砂

磨类、建筑道路类、金属切削类、木工类等系列，包括角向磨光机、电磨、抛

光机、砂光机、电锤、石材切割机、冲击电钻、电镐、钢材机、铝材机、电

钻、电剪刀、曲线锯、电圆锯等。 

上海锐奇的主要产品工艺流程如下： 

 

原材料采购 附件部品采购 

进货检查 

入资材库 

转子轴生产 转定子冲片生产 齿轮生产 铝件生产 注塑生产 

一体成型生产 

转子生产 定子生产 

自制件检查 

入成品库 

装配生产 

产品检查 

入产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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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构成同业竞争 

1. 历史沿革的关联 

（1）吴明厅、应媛琳间接持有中坚工具股权 

自 1997 年 12 月至 2003 年 6 月，永康博大为发行人前身中坚工具的股东，

持有中坚工具 73.20%的股权。2003 年 6 月，永康博大将所持中坚工具股权全部

转让给浙江博大。2004 年 8 月，浙江博大将所持中坚工具股权全部转让给赵爱

娱。 

如上所述，自 1997 年 12 月至 2004 年 8 月，上海锐奇的实际控制人吴明

厅、应媛琳夫妇先后通过永康博大、浙江博大间接持有中坚工具股权。2004 年

8 月之后，吴明厅、应媛琳夫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坚工具/发行人股权。 

（2）吴明根间接持有上海锐奇股权 

上海锐奇成立于 2000 年 4 月，上海锐奇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博大 150.00 50.00% 
应媛琳 150.00 50.00% 
合计 300.00 100.00% 

在出资设立上海锐奇时，浙江博大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明厅 1,176.00 37.00% 

应媛琳 1,176.00 37.00% 

吴明根 278.00 8.70% 
浙江金华金磐 

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550.00 17.30% 

合计 3,180.00 100.00% 

2002 年 7 月，浙江博大将其持有的上海锐奇 20%、30%股权分别转让给永

康博大、应媛琳。本次股权转让后，浙江博大不再持有上海锐奇股权，上海锐

奇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永康博大 60.00 20.00% 
应媛琳 240.00 80.00% 
合计 3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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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自 2000 年 4 月至 2002 年 7 月，吴明根通过浙江博大间接持有

上海锐奇的股权。2002 年 7 月之后，吴明根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锐奇的股

权。 

2. 关联交易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未与上海锐奇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易。 

3. 资产、人员、业务技术 

经核查，发行人的资产独立于上海锐奇，与上海锐奇不存在资产混用的情

形。发行人的人员独立于上海锐奇，不存在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形。发行人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应用的

业务技术明显区别于上海锐奇，且形成过程与上海锐奇的业务技术不存在相关

性。 

4. 客户、销售渠道 

经核查，发行人独立进行产品销售，拥有专职的销售人员与独立的销售渠

道，不存在与上海锐奇联合与客户进行谈判议价、签署合同、共用销售渠道进

行产品销售的情形。 

5. 采购、供应商 

经核查，发行人独立进行原材料采购，拥有专职的采购人员和独立的采购

渠道，不存在与上海锐奇联合与供应商进行谈判议价、签署合同、共用采购渠

道进行原材料采购的情形。 

综上，发行人与上海锐奇的历史沿革曾存在关联，两家公司曾存在股东交

叉持股的情形，2004 年 8 月之后，交叉持股情形不再存在；报告期内，发行人

与上海锐奇未发生直接或间接交易；报告期内，发行人的资产、人员、业务技

术、客户和供应商、采购和销售渠道均独立于上海锐奇。经核查，本所律师认

为，发行人与上海锐奇不构成同业竞争。 

（2）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进一步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关联自然人控

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是否存在与发行人相同或类似业务，发行人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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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三方与上述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进行间接交易情况。

如上述企业存在与发行人相同或类似业务，请补充披露该企业目前业务状况、

资产规模、与发行人之间交易情况，并按照前款关于同业竞争核查事项对其是

否与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关联自然人

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的营业执照、章程、工商登记基本情况资料；2、从

事工具类业务的关联方的财务报表、产品目录；本所律师并对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业务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企业的主营业务如下： 

类别 名称 股权结构 主营业务 备注 

吴 明 根、 赵

爱 娱 子女 共

同 控 制或 施

加 重 大影 响

的其他企业 

上海忠融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吴晨璐 70% 
鲍嘉龙 30% 

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 
 

吴 明 根哥 哥

吴 明 芳控 制

或 施 加重 大

影响的企业 

浙江金华金磐电动工

具有限公司 
金磐集团有限公司 70% 
吴明芳 30% 未开展具体业务  

浙江金磐机电实业有

限公司 
金华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51% 
Richpower Industries Inc.49% 

电动工具研发、

生产、销售 
 

Richpower Industries 
Inc. 

吴明芳 55% 
周立锋 45% 电动工具销售  

金华兴业投资有限公

司 
吴宁 51% 
吴群英 49% 

股权管理平台，

未开展具体业务 
 

金华大金磐置业有限

公司 
吴明芳 80% 
吴宁 20% 房地产开发  

金华临江置业有限公

司 吴明芳 100% 房地产开发  

吴 明 根姐 姐

吴苏窕 配偶

或 子 女控 制

或 施 加重 大

影响的企业 

永康市精深工具制造

有限公司 叶伟豪 100% 厂房出租  

浙江精深实业有限公

司 
香港恒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00% 

电动工具研发、

生产、销售 
 

香港恒泰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 
叶荣杰 50% 
叶伟豪 50% 

股权管理平台，

未开展业务 
 

吴 明 根姐 姐

吴 苏 连控 制

或 施 加重 大

影响的企业 

上海两港装饰材料城

有限公司 

吴苏连 40% 
吴明根 30% 
胡景荣 30% 

房地产开发、经

营，建材销售 
 

浙江飘马吹塑有限公

司 
吴苏连 75% 
吴思黎 25% 

吹塑盒加工、制

造 
2013 年 10 月 29
日注销 

永康市实力液压件厂 吴苏连 100% 液压气动元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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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吴 明 根弟 弟

吴 明 厅控 制

或 施 加重 大

影响的企业 

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

限公司 
（300126.SZ） 

吴明厅 26.36% 
应媛琳 3.87% 
瑞浦投资 14.02% 
其他股东 55.75% 

电动工具研发、

生产、销售 
 

上海劲浪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100% 

电动工具配件销

售 
 

浙江锐奇工具有限公

司 
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100% 

电动工具研发、

生产、销售 
 

嘉兴汇能工具有限公

司 

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51% 
应志宁 49% 

电动工具研发、

生产、销售 
 

上海瑞浦投资有限公

司 吴明厅 100% 投资、投资咨询  

锐境达智能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100% 

机器人等自动化

设备生产、研

发、销售 
 

上海擎宝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 

锐境达智能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 51% 
徐锦波、陈爱莲、牛雪娟共
49% 

机器人等自动化

设备生产、研

发、销售 
 

吴 明 根哥 哥

吴 德 传控 制

或 施 加重 大

影响的企业 

永康市倍力工具有限

公司 
吴世雄 83.33% 
吴世强 16.67% 

五金工具、电动

工具研发、生

产、销售 
 

赵 爱 娱 妹

妹 、 弟弟 控

制 或 施加 重

大 影 响的 企

业 

永康市博亿铝压铸有

限公司 
赵笑群 50% 
徐福礼 50% 

铝压铸件生产、

销售 
2012 年 10 月 31
日注销 

永康市盛泰动力机械

厂 赵伟雄 100% 汽油机配件生

产、销售 
2014 年 5 月 13
日注销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通过第三方与上述关联

自然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进行间接交易情况。 

（二）是否构成同业竞争 

经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中，浙

江金磐机电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锐奇、浙江精深实业有限公司、永康市倍力工

具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工具类关联公司”）实际从事电动工具相关业务。该等

工具类关联公司目前业务状况、资产规模、与发行人之间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业务状况 资产规模 
（2014 年财务数据） 

报告期内 
与发行人

交易情况 

浙江金磐机电

实业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研发、生产、

销售 

营业收入：15,699.18 万元 
资产总额：94,098.43 万元 
净资产：27,824.91 万元 

无 

上海锐奇 电动工具研发、生产、

销售 

营业收入：67,387.36 万元 
资产总额：123,819.86 万元 
净资产：104,845.31万元 

无 

浙江精深实业

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研发、生产、

销售 

营业收入：11,234.38 万元 
资产总额：39,110.08 万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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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8,031.49 万元 

永康市倍力工

具有限公司 
五金工具、电动工具研

发、生产、销售 

营业收入：4,908.56 万元 
资产总额：4,889.31 万元 
净资产：3,866.69 万元 

无 

1. 历史沿革的关联 

经核查，除上海锐奇外，发行人的历史沿革与其他工具类关联公司的历史

沿革不存在关联。 

2. 关联交易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未与工具类关联公司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易。 

3. 资产、人员、业务技术 

经核查，发行人的资产独立于工具类关联公司，与工具类关联公司不存在

资产混用的情形。发行人的人员独立于工具类关联公司，不存在总经理、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形。发行人生产

经营过程中应用的业务技术明显区别于工具类关联公司，且形成过程与工具类

关联公司的业务技术不存在相关性。 

4. 客户、销售渠道 

经核查，发行人独立于工具类关联公司进行产品销售，拥有独立于工具类

关联公司的销售人员与销售渠道，不存在与工具类关联公司联合与客户进行谈

判议价、签署合同、共用销售渠道进行产品销售的情形。 

5. 采购、供应商 

经核查，发行人独立于工具类关联公司进行原材料采购，拥有独立于工具

类关联公司的采购人员和采购渠道，不存在与工具类关联公司联合与供应商进

行谈判议价、签署合同、共用采购渠道进行原材料采购的情形。 

综上，发行人与工具类关联公司的历史沿革不存在关联；报告期内，发行

人与工具类关联公司未发生直接或间接交易；报告期内，发行人的资产、人

员、业务技术、客户和供应商、采购和销售渠道均独立于工具类关联公司；经

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工具类关联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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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上海

翔展和香港翔展的具体业务情况，其是否存在销售发行人产品的情形；如存

在，说明其未被纳入发行人主体的原因。 

本所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上海翔展的财务报表；本所律

师并对上海翔展、香港翔展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香港翔展为投资类公司，不从事具体业

务；上海翔展处于筹建过程中，尚未开展具体业务；香港翔展和上海翔展均不

存在销售发行人产品的情形，未来亦没有销售发行人产品的规划。 

二、 问题 2：2010 年 12 月漳州笑天受让中坚集团持有的发行人 6%股权，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漳州笑天受让发行人股权的资金来源及合规性，

其股东基本情况、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客户、供应商和本次发行上市的中介

机构及其签字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对赌

协议，发行人目前股权结构中是否存在委托代持股或信托持股的情形。 

本所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笑天投资的工商登记资料；

2、韩文彬、韩素云的个人简历；3、发行人股东出具的声明和确认函；本所律

师并与笑天投资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根据笑天投资说明并经核查，笑天投资用以向中坚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资金为其经营所得及对外借入的资金，来源合法。 

笑天投资成立至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韩文彬 285.00 95.00% 

韩素云 15.00 5.00% 

合计 300.00 100.00% 

韩文彬、韩素云为夫妻关系，二人简介如下： 

韩文彬，男，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厦门大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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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2006 年 4 月至今任笑天投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7 年 4 月至今任厦门

市中金宝来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0 年 12 月至今任发行人监

事。 

韩素云，女，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6 年 4 月至

今任笑天投资监事。 

根据相关方说明并经核查，笑天投资及其股东与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服务的中介机构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及相关签字人员刘平、邓建勇、韩景利、姜

照东、沈宏山、陈波以及其他项目经办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与发行人、发行人的关联方、供应商、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关于受让发行人股权，除了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之外，笑天投

资与发行人、发行人前身中坚集团、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当事人之间不

存在未披露的对赌协议。 

根据发行人股东的说明并经核查，发行人目前股权结构中不存在委托代持

股或信托持股的情形。 

三、 问题 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 2003 年浙江博大及 2010 年吴

明根补足出资的资金来源，浙江博大与永康博大的关系、变更出资股东的原

因，公司成立时验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构成虚假出资；并请就上述事项对本

次发行上市是否构成实质性障碍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工商登记资料；2、上

海锐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等相关信息披露文

件；3、浙江博大出具的《情况说明》；4、吴明厅、应媛琳出具的《情况说

明》；5、《变更出资方式审核报告》（永天会核字(2003)第 362 号）；6、《关于浙

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中注册资本实收情况专项复核报告》

[（2012）京会兴（核）字第 05011920 号]；4、吴明根、赵爱娱出具的《情况说

明》。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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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博大和浙江博大曾属同受吴明厅、应媛琳夫妇实际控制的关联方。 

永康博大于 1996 年 6 月 13 日设立，2006 年 8 月 18 日注销。永康博大存续

期间，吴明厅、应媛琳夫妇一直持有其 100%的股权，未曾发生变更，具体股权

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明厅 100.00 50.00% 
应媛琳 100.00 50.00% 
合计 200.00 100.00% 

浙江博大于 1998 年 1 月 22 日设立，目前仍然存续。浙江博大成立时，注

册资本为 3,180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明厅 1,176.00 37.00% 

应媛琳 1,176.00 37.00% 

吴明根 278.00 8.70% 

浙江金华金磐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550.00 17.30% 

合计 3,180.00 100.00% 

2003 年 7 月 14 日，吴明根、浙江金华金磐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分别将所持

浙江博大全部股权转让给吴明厅。本次股权转让后，浙江博大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明厅 2,004.00 63.00% 

应媛琳 1,176.00 37.00% 

合计 3,180.00 100.00% 

2008 年 8 月 15 日，吴明厅、应媛琳分别将所持浙江博大全部股权转让给任

子广、翁小杭、夏敏及吴浩东，吴明厅、应媛琳不再持有浙江博大股权。本次

股权转让后，浙江博大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任子广 1,272.00 40.00% 
翁小杭 397.50 12.50% 
夏敏 318.00 10.00% 
吴浩东 1,192.50 37.50% 
合 计 3,180.00 100.00% 

经核查，吴明厅、应媛琳夫妇在设立浙江博大和上海锐奇后，电动工具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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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主要由浙江博大和上海锐奇经营，永康博大除少量从事电动工具经销业务

外，不再从事其他业务，出于投资及经营集中管理目的，永康博大于 2003 年 6

月将所持中坚工具股权转让给浙江博大，并由后者履行完善对中坚工具的出资

的义务。 

为弥补中坚工具成立时，永康博大用作出资的房屋、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未

经评估且不能及时过户至中坚工具名下的瑕疵，2003 年 6 月 19 日，浙江博大向

中坚工具投入 278.30 万元货币资金以完善相应出资。经核查，该等资金是浙江

博大经营过程中积累的自有资金。 

为弥补中坚工具成立时，吴明根用作出资的机器设备、存货的价值未经评

估的瑕疵， 2010 年 9 月 26 日，吴明根向中坚工具投入 101.70 万元货币资金以

完善相应出资。经核查，该等资金是吴明根投资、经商过程中通过薪酬、分红

等形式积累的自有资金。 

2012 年 3 月 4 日，北京兴华就中坚工具设立时的股东出资、2003 年股东补

充出资以及 2005 年 11 月增资等事项出具《关于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

史沿革中注册资本实收情况专项复核报告》 [（2012）京会兴（核）字第

05011920 号]。根据该报告，经复核，北京兴华确认“公司及公司股东为规范出

资，分别由股东浙江博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6 月 19 日投入公司

278.30 万元货币资金，以及股东吴明根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投入公司 101.70 万

元货币资金。” 

2012 年 5 月，永康市工商局出具说明，确认不会因上述不规范的情形对中

坚工具或中坚工具相关股东进行处罚。 

2015 年 4 月，吴明厅、应媛琳和浙江博大分别出具说明，确认以上股权转

让、补充出资的事实。 

2015 年 4 月，吴明根、赵爱娱出具《承诺函》，承诺若相关有权部门或其

他相关方就发行人设立时出资不规范事项，对发行人处以罚款、请求经济利益

赔偿或其他就此可能造成发行人经济利益损失，吴明根和赵爱娱全额承担相关

支出以保障发行人利益不因该事项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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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坚工具设立时，股东的出资行为存在瑕疵，不

符合当时适用的《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但不构成虚假出资。公司成

立时的验资程序存在瑕疵。鉴于相关实物资产已实际归中坚工具使用，股东已

分别向中坚工具补充投入等额现金，永康市工商局已经认定上述瑕疵情节轻

微，确认不会对中坚工具或中坚工具的股东进行处罚，且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已经承诺补偿发行人因上述瑕疵而可能遭受的损失，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资瑕

疵已经得到充分解决，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 问题 12：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永康市宝泰工具有限公司为公司主要

供应商。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公司与其交易的内容、金额、

定价依据，报告期各期采购额变化的原因。并请保荐机构、律师和会计师核查

其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本所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永康市宝泰工具有限公司的工

商登记资料；本所律师并对永康市宝泰工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访谈。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永康市宝泰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工具”）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6

日，注册地址为永康市古山镇后塘二村工业生产基地，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法

定代表人为吴志伟，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五金工具、园林工具、日用

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制造、加工、销售”，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宝泰工具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志伟 25.00 50.00% 

吴美秋 25.00 50.00% 

合计 50.00 100.00% 

经核查，宝泰工具的股东吴志伟和吴美秋为夫妻关系，宝泰工具与发行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 问题 17：请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按照证监会有关文件落实并披露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本所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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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文件。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经核查，2014 年 3 月 12 日，发行人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

订<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

案）>的议案》，决定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现行《章程》，同时修订拟在

发行上市后适用的《章程（草案）》中的经营范围条款和股利分配政策条款（第

一百五十五条）。 

修订后的《章程（草案）》股利分配政策条款内容如下：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应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发展目

标，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从而对股利分配作出

制度性安排，以保证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公司视具体情况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司应当优先

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三）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年度利润分配，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盈利及

资金需求等情况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四）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股利的具体条件为：（1）公司当年盈利、累计

未分配利润为正值；（2）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3）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

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0%或总资产的 5%。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 20%，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 60%。在公司具有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的条件下，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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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

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提出差

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

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

最低应达到 20%；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

前项规定处理。 

（六）如公司符合现金分红条件但不提出现金分红方案，或公司拟分配的

现金利润总额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或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60%，公司董事会应就具体原

因、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收益情况进行专项说明，独立董事应当对

此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当审核并对此发表意见，并在指定媒体上予以披

露。 

（七）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

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八）公司每年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盈利及

资金需求等情况提出、拟订。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

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

表明确意见。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

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

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监事会应

对董事会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董事会审议利润

分配方案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

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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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

分配政策（包括现金分红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包括现金分红政

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调整利润

分配政策（包括现金分红政策）应由董事会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并形成书面论证

报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包括现

金分红政策）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

策（包括现金分红政策）有关事项时，公司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

决。 

（十）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并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

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

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应对调

整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进行详细说明。” 

经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十四节“股利分配政策”中披露了

上述股利分配政策。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依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股利分配政策并在《招股说

明书》中予以披露。 

六、 问题 20：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中坚置业原股东黄鹏、黄晓红

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关系，说明中坚置业由黄鹏、黄晓红 2009 年 11 月

设立后即转让给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原因、中坚置业成立至今的业务状

况。 

本所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黄鹏、黄晓红出具的《情况说

明》；2、中坚置业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商品房预售证》等证件及财务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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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经核查，中坚置业原股东黄鹏、黄晓红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2009 年 11 月，该二人拍得永康经济开发区中央服务区 I－I 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因资金来源发生变故，无法按原计划进行投资，遂

决定将项目公司中坚置业全部股权转让给吴明根、赵爱娱和中坚工具。 

中坚置业成立至今，一直在上述地块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开发的住宅项

目名称为 “壹号府邸”，该项目分别于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9 月取得《商品

房预售证》，于 2014 年 1 月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实现销售的住宅面积为 22,896 平方米。2012 年至 2014 年，中坚置业

结转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0 万元、5.01 万元、53,748.84 万元，实现的净利润分别

为-1,797.67 万元、-4,390.55 万元、12,294.05 万元。 

七、 问题 21：请保荐机构及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

金，该基金是否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发表专项

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2、

中坚集团的工商登记资料；3、笑天投资的工商登记资料；本所律师并对中坚集

团、笑天投资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发行人共有股东 8 人，其中自然人股东 6 人，非自然人股东 2 人，非自然

人股东为中坚集团、笑天投资。 

中坚集团的股东为吴明根、赵爱娱、吴晨璐、吴展，其中吴明根与赵爱娱

为夫妻，吴晨璐为吴明根和赵爱娱之女，吴展为吴明根和赵爱娱之子，中坚集

团不属于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 

笑天投资的股东为韩文彬、韩素云，二者为夫妻，笑天投资不属于以非公

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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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中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发行人股东无须按规定履行私募

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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